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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

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１

、股票简称：德福科技

２

、股票代码：

３０１５１１

３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５

，

０２３．００００

万股

４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６

，

７５３．０２１７

万股，本次发行全

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８．００

元

／

股， 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

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以及中国证

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证监会

公告［

２０１２

］

３１

号），公司所处行业为“

Ｃ３９

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４

日），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 “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Ｃ３９

）”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３５．８３

倍。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具

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

前（

２０２２

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

后（

２０２２

年）

６００１１０．ＳＨ

诺德股份

７．０５ ０．２０１７ ０．１９００ ３４．９５ ３７．１０

６８８３８８．ＳＨ

嘉元科技

２４．７０ １．２２１２ １．２０９６ ２０．２３ ２０．４２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２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

前（

２０２２

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

后（

２０２２

年）

３０１２１７．ＳＺ

铜冠铜箔

１３．７０ ０．３１９８ ０．２５４０ ４２．８４ ５３．９４

３０１１５０．ＳＺ

中一科技

４５．９１ ３．１４５９ ２．７３６８ １４．５９ １６．７８

平均值

２８．１５ ３２．０６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４

日）。

注

１

：

２０２２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

计算口径：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

注

２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８．００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２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

盈率为

２８．１７

倍， 低于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２

年扣非后平均静态

市盈率

３２．０６

倍，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４

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５．８３

倍，仍存在

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

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

增加使得净资产收益率下降并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

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

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

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本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初期的

投资风险， 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 理性参与新股

交易。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开发区汽车工业园顺意路

１５

号

电话：

０７９２－８２６２１７６

传真：

０７９２－８１７４１９５

联系人：吴丹妮

（二）保荐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６６９

号博华广场

３６

楼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联系人：明亚飞、杨志杰

发行人：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8

月

16

日

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

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多浦

乐”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1,5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3]1249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1,55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1.80元/股。本次

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金、养

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31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20.00%。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其他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

配售股份数量为55.710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59%。 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254.289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1,122.2897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75.11%；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72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24.89%。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1,494.2897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多浦乐于2023年8月15日（T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多浦乐” 股票372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

8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

果公告》，于2023年8月17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州多浦乐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8月1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

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以及存在《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

协发[2023]19号）第四十一条中的其他违约情形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配售

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

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为7,651,17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24,658,174,500股，配号

总数为49,316,349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04931634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628.54153倍， 高于100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

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98.9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23.3897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55.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70.9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44.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272080157%，

有效申购倍数为3675.38746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 （主承销商） 定于2023年8月16日

（T+1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

311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3年8月17日 （T+2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州多浦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736

股票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

2023-036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获得有权国资监管单位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

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18日披露的《关于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

披露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等相关公告。

2023年6月27日，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国有（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出具《关于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的通知》（苏高新国资办〔2023〕27号），原则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

提交区党工委会议（区委常委会）审议，并按审议结果实施。

2023年8月15日，公司收到区党工委2023年第26次会议（十二届区委第103次常委会会议、2023

年第13次区党政联席会）会议纪要（苏高新委纪〔2023〕26号），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公司拟再融资事

宜的汇报。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同意注册。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3-57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3

年8月1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23年8月1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丹丹女士主持，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景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借款的议案》。 同意

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公司流动资金周转的需要，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广东景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1500万元，期限3个月。 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就公司本次借款事项代表公司签署《借款合

同》等法律文件。

本议案不属于关联交易。 本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新增华夏银行为建信开元耀享

9

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夏银行”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23年8月16日起，华夏银行将代理销售建信开元耀享9个月持有期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18455，C类018456），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77

网址：www.hxb.com.cn

2、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

网址：www.ccbfund.cn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的基金代销网点和销售网站办理业务时， 请按照各代销网点的具体规定执

行。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

资料概要》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233

证券简称：大参林 公告编号：

2023-084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中心意

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修订稿）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7月21日，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上证上审（再融资）〔2023〕509号）（以下简称“《落实函》” ）。

公司收到《落实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落实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

项落实，现根据相关要求对《落实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8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报告》等文件。

根据上交所对本次《落实函》回复的审核意见，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落实函》的回复内容进行了

补充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修订稿）》及其它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

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6日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

2023-28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中国石化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8日（星期一）12:15-13:45。

●会议召开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

sseinfo.com）进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1日（星期一）至8月2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sinopec.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 或“公司” ）拟于2023年8月28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

告，并计划于12:15-13:45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

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8日（星期一）12:15-13:45。

（二） 会议召开方式：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进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马永生先生，董事、总裁喻宝才先生，独立董事毕明建先生，财务总监寿东华女士，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黄文生先生等。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8月28日 （星期一 )12:15-13:45，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1日（星期一）至8月2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

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sinope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10-59960028

邮 箱：ir@sinope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会议

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23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23－04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中期业绩发布会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4日（星期四）10:45-12: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地址：微吼（https://live.vhall.com）和路演中（https://roadshowchina.cn）

●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1日（星期一）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

关系邮箱：IR@e-chinalife.com。 本公司将会于2023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以下简称“业绩发布会” ）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本公司拟于2023年8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本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公司2023年中期业绩和经营情况， 本公司拟于2023年8月24日10:

45-12:00召开业绩发布会，就投资者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发布会类型

业绩发布会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召开，本公司将针对2023年中期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业绩发布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24日（星期四）10:45-12: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三）网络直播地址：微吼（https://live.vhall.com）和路演中

（https://roadshowchina.cn）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白涛先生、临时负责人利明光先生、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一名独立董事。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4日10:45-12:00登陆微吼（https://live.vhall.com）或路演中（https:

//roadshowchina.cn）观看业绩发布会。

（二） 投资者可于2023年8月21日23:59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

箱：IR@e-chinalife.com。

本公司将会于业绩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及咨询办法

本公司投资者关系电子邮箱：IR@e-chinalife.com

六、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自2023年8月24日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chinalife.com）“投资者关系” 专栏观看业绩

发布会的相关视频回放。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

2023-046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7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

团” ）合并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环比均上升。 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同比

上升89.6%，环比上升13.9%；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115.9%，环比上升18.1%。 其中，国内客运运力投入同

比上升56.1%，环比上升13.5%；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78.2%，环比上升15.9%；国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

升1,499.1%，环比上升16.2%；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2,033.4%，环比上升28.7%；地区客运运力投入同比

上升1,892.6%，环比上升13.3%；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4,768.8%，环比上升28.7%。 平均客座率为75.4%，

同比上升9.2个百分点，环比上升2.7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航线同比上升9.4个百分点，环比上升1.6个百分

点；国际航线同比上升18.2个百分点，环比上升7.1个百分点；地区航线同比上升44.3个百分点，环比上升

9.0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货运运力投入（按可用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17.3%，环比上升9.4%；货邮周转量（按

收入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5.7%，环比上升0.2%；货运载运率为32.7%，同比下降8.0个百分点，环比下

降3.0个百分点。

2023年7月，本集团共引进1架ARJ21-700飞机。 截至2023年7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903架飞机，其

中自有飞机363架，融资租赁234架，经营租赁306架。

2023年7月新开航线如下表：

航线 班期 开始执行日期

成都双流-西安 一周七班 2023年7月1日

成都天府-马尼拉 一周三班 2023年7月2日

武汉-达州 一周三班 2023年7月11日

成都天府-吉隆坡 一周四班 2023年7月19日

重庆-新加坡 一周四班 2023年7月23日

2023年7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表：

本月实际完

成数

比上年同期

增长(%)1

环比增长

(%)1

当年累计

完成数

比上年同期累

计增长(%)1

一、运输能力

1、可用吨公里(百万)2 3,508.8 64.8 12.7 19,855.7 61.6

其中:�国内航线 2,686.7 64.0 12.6 16,433.2 116.4

国际航线 733.5 53.4 13.4 2,948.3 -35.0

地区航线 88.7 551.4 10.2 474.2 207.7

2、可用座位公里(百万)3 29,368.2 89.6 13.9 164,344.9 137.0

其中:�国内航线 23,639.0 56.1 13.5 141,258.3 112.2

国际航线 4,985.2 1,499.1 16.2 19,216.9 903.3

地区航线 744.0 1,892.6 13.3 3,869.8 353.0

3、可用货运吨公里(百万)4 864.8 17.3 9.4 5,049.2 -16.4

其中:�国内航线 562.3 102.8 9.8 3,728.1 132.2

国际航线 283.9 -36.9 9.2 1,215.7 -72.2

地区航线 18.6 83.2 -0.1 105.5 49.6

二、运输

1、收入吨公里(百万)5 2,187.7 83.9 12.7 11,755.3 85.9

其中:�国内航线 1,653.8 71.5 10.6 9,749.8 123.5

国际航线 478.6 117.1 19.5 1,744.9 -8.0

地区航线 55.3 1,107.3 24.7 260.6 307.5

2、收入客公里(百万)6 22,135.7 115.9 18.1 117,604.7 169.9

其中:�国内航线 17,948.6 78.2 15.9 102,747.7 142.2

国际航线 3,628.8 2,033.4 28.7 12,302.6 1,543.0

地区航线 558.3 4,768.8 28.7 2,554.5 539.8

3、收入货运吨公里(百万)7 282.9 -5.7 0.2 1,405.2 -43.2

其中:�国内航线 111.8 23.1 -11.2 718.3 15.9

国际航线 167.0 -18.8 9.4 666.5 -63.6

地区航线 4.0 14.5 2.9 20.4 -17.1

4、乘客人数(千) 12,796.8 98.3 15.8 71,365.1 153.9

其中:�国内航线 11,691.4 82.2 14.7 67,265.1 142.5

国际航线 754.3 2,274.9 28.8 2,509.0 1,766.4

地区航线 351.1 5,477.7 29.7 1,591.1 582.4

5、货物及邮件(吨) 93,635.8 13.7 -5.6 541,829.1 -11.0

其中:�国内航线 67,249.4 24.2 -11.2 432,423.3 16.8

国际航线 23,732.4 -8.4 13.2 95,830.5 -57.0

地区航线 2,654.0 14.7 4.8 13,575.3 -12.7

三、载运率

1、客座利用率(%)8 75.4 9.2 2.7 71.6 8.7

其中:�国内航线 75.9 9.4 1.6 72.7 9.0

国际航线 72.8 18.2 7.1 64.0 24.9

地区航线 75.0 44.3 9.0 66.0 19.3

2、货物及邮件载运率(%)9 32.7 -8.0 -3.0 27.8 -13.1

其中:�国内航线 19.9 -12.9 -4.7 19.3 -19.3

国际航线 58.8 13.2 0.1 54.8 12.9

地区航线 21.8 -13.1 0.6 19.3 -15.5

3、综合载运率(%)10 62.3 6.5 0.0 59.2 7.7

其中:�国内航线 61.6 2.7 -1.1 59.3 1.9

国际航线 65.3 19.1 3.3 59.2 17.4

地区航线 62.3 28.7 7.3 55.0 13.5

注：1、运输能力及运输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比，载运率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点

2、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3、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4、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5、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6、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7、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8、客座利用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用座位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以收入货运吨公里除以可用货运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0、综合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1、截至2023年3月21日，公司已取得山东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航集团” ）控制权，山航

集团及其包括山航股份在内的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成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详见公司于2023年3

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本

公司临时公告及定期报告将包含山航股份相关机队信息及运营数据，表格中往期数据调整为可比口径。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应注

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8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

基金主代码 420006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一纯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

姓名

李晨、刘莹、王登峰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一纯

任职日期 2023年08月16日

证券从业年限 8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8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5年7月至2017年5月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交易员；

2017年6月加盟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债券交易员、高级债

券交易员、高级宏观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

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1529

天弘云商宝货

币市场基金

2023年07月06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

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经理的变更日期为公司对外公告之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3-045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7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本公司2023年1-7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新签合同总额（亿元RMB） 24,468 12.7%

一、建筑业务情况

1.�新签合同额（亿元RMB） 21,779 10.8%

2.�业务分部（亿元RMB）

房屋建筑 15,721 11.7%

基础设施 5,969 8.3%

勘察设计 89 24.8%

3.�地区分部（亿元RMB）

境内 21,158 10.9%

境外 620 7.5%

4.实物量指标（万m2）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52,829 8.2%

房屋建筑新开工面积 16,315 5.4%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9,279 -3.3%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二、地产业务情况

1.�合约销售额（亿元RMB） 2,690 30.4%

2.�合约销售面积（万m2） 1,091 34.6%

3.�期末土地储备（万m2） 8,731

4.�新购置土地储备（万m2） 394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

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五日


